
珠府办函〔2024〕150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珠海海事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15日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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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加强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建立有效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管理体制和应急反应机制，提高应急保障和有效应对船舶污染事故的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船舶污染事故引起的社会危害，保障经济社会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规定》《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预案》《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广东省海上险情应急预案》《广东省处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珠海市防治船舶污染水域条例》《珠海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珠海市海上险情应急预案》《珠江口区域海上船舶溢油应急合作安排》《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等。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珠海市海上（含水上，下同）船舶污染事故，以及发生在珠海水域外可能影响珠海市管辖水域的船舶污染事故，包括船舶在航行、停泊、装卸及其它作业中发生的污染事故。

军事船舶、海上平台以及陆源污染不适用本预案。
1.4事故等级
1.4.1特别重大船舶污染事故（Ⅰ级）

船舶溢油1000吨以上，或者在海上造成2亿元以上、在内河造成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船舶污染事故。

1.4.2重大船舶污染事故（Ⅱ级）

船舶溢油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或者在海上造成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在内河造成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船舶污染事故。

1.4.3较大船舶污染事故（Ⅲ级）

船舶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或者在海上造成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在内河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船舶污染事故。

1.4.4一般船舶污染事故（Ⅳ级）

船舶溢油100吨以下，或者在海上造成5000万元以下、在内河造成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船舶污染事故。

1.5响应分级
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分级标准和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应急响应分为四个级别，即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响应；Ⅰ级响应最高，高级别响应行动包含所有低级别响应行动。

1.5.1Ⅰ级应急响应

（1）海上发生溢油500吨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或内河水域溢油50吨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

（2）预计污染损害在海上造成1亿元以上、在内河造成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动用市级应急救援力量不能控制污染源、围控和清除污染而需调用本市以外救援资源；

（4）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珠海市受影响的供水范围占全市总供水范围的50%以上且48小时以上不能恢复供水；

（5）发生船舶污染事故严重影响港澳水域；

（6）其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社会影响的船舶污染事故。

1.5.2Ⅱ级应急响应

（1）海上发生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或内河水域溢油10吨以上50吨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2）预计污染损害在海上造成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在内河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动用全市应急救援力量能够控制污染源、围控和清除污染；

（4）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珠海市受影响的供水范围占全市总供水范围的40％－50％且48小时以上不能恢复供水；

（5）发生船舶污染事故影响港澳水域；

（6）其他可能造成较大危害、社会影响的船舶污染事故。

1.5.3Ⅲ级应急响应

（1）海上发生溢油10吨以上100吨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或内河水域溢油3吨以上10吨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2）预计污染损害在海上造成1000万以上5000万元以下、在内河造成300万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调用本市相关部门资源能够控制污染源、围控和清除污染；

（4）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珠海市受影响的供水范围占全市总供水范围的30％－40％且48小时以上不能恢复供水；

（5）其他可能造成一般社会影响的船舶污染事故。

1.5.4Ⅳ级应急响应

（1）海上发生溢油10吨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或内河水域船舶溢油3吨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2）预计污染损害在海上造成1000万元以下、在内河造成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珠海市受影响的供水范围占全市总供水范围的20％－30％且48小时以上不能恢复供水；

（4）其他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的船舶污染事故。

2组织体系
2.1领导机制及职责
珠海市政府主管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在市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全市海上搜救责任区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与澳门、广州、中山、江门等地海上搜救机构共同做好毗邻水域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业务上受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指导。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领导机构如下：

主任：分管副市长。

常务副主任：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珠海海事局局长。

副主任：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市海洋发展局局长、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局长、广州沙角海事处处长。

成员：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委外办、市委台港澳办、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市气象局、拱北海关、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港珠澳大桥航标处、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直属二支队、珠江西航道事务中心、珠海海警局、珠海警备区、31644部队、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中国移动广东公司珠海分公司、中国联通珠海市分公司、中国铁塔珠海市分公司、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珠海高速客轮有限公司、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中海油珠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和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人。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职责：

（1）制定完善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2）初步确定珠海市特大和重大船舶污染事故等级，Ⅰ级预警与Ⅰ级响应，按程序向市政府及省有关部门报告。宣布现场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组织成立相应现场应急指挥部。

（3）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辖区范围内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4）决定向省政府、部队请求救助力量的决策。

（5）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力量参与跨区重特大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2.2办事机构及职责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设在珠海海事局，是市海上搜救中心的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珠海海事局分管副局长兼任，副主任由珠海海事局应急部门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下设值班室，负责24小时应急值班，联系方式见附件1。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职责：

（1）贯彻落实本预案和搜救中心领导的工作部署。

（2）初步确定珠海市较大和一般船舶污染事故等级，Ⅱ、Ⅲ、Ⅳ级预警与Ⅱ、Ⅲ、Ⅳ级响应，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组织成立相应现场应急指挥部。

（3）具体组织、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处置污染事故。

（4）做好事故险情、应急抢险信息的上传下达。

（5）保持与有关应急成员单位的沟通与联系，掌握应急资源。
（6）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演练。

（7）检查督促有关单位贯彻落实本预案的相关工作。

（8）组织对本预案的修订工作。

（9）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值班室职责：

（1）负责24小时应急值班，做好事故预警工作。

（2）初步评估事故等级。

（3）负责收集、整理相关信息、资料，掌握现场进展情况和各方动态。

（4）及时向应急总指挥及搜救中心报告现场相关动态信息，并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搜救中心和应急总指挥的各项指令。

（5）及时向广东海事局总值班室、珠海市政府值班室等部门上报信息，并将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指示、建议及时传达给相关人员。

2.3成员单位及职责
（1）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事故宣传报道工作，确保信息发布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引导社会舆论，指导事故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宣传工作，协调市属媒体做好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
（2）市委网信办：负责指导和协助牵头部门做好船舶污染事故的网络舆情监控工作。

（3）市委外办：负责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涉外事宜的政策指导和协调。

（4）市委台港澳办：负责协助做好港澳台地区所属遇险船舶和获救港澳台同胞的移送、联络，以及死亡、失踪港澳台同胞的善后处理工作。

（5）市发展改革局：负责组织实施重要物资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动用指令组织重要应急物资调出。

（6）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依申请按权限指配应急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保障相关无线电频率的正常使用。

（7）市公安局：负责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维护救援现场治安秩序和陆上交通管制；组织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水上应急的善后处置工作；为获救外籍人员的移送及遇难人员的善后处理提供便利。

（8）市民政局：负责做好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9）市财政局：负责保障市级负责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防备、应急处置所需资金，对资金的安排、使用、管理进行监督。

（10）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协同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做好海洋观测预报、预警，参与海洋灾害应急处置，需要时为搜救中心办公室提供相关海洋自然资源分布图。

（11）市生态环境局：依职责负责协调对事故造成污染的岸滩的清除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对回收的废弃物进行处理；对污染水域的水质情况实施监测；需要时为搜救中心办公室提供相关环境敏感区分布图;配合做好船舶污染事故处置工作。

（12）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指导用于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重点物资、紧急物资及人员的运输保障工作；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引航机构、港航企业等为事故救援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组织港口单位做好港口设施的保护工作；提供最新的危险货物码头资料。

（13）市水务局：配合市生态环境局检查受事故影响的水源保护区污染情况；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水文信息和洪水预警信息。

（14）市商务局：负责协调口岸查验单位在为香港救援飞机和有关船舶、人员、设施设备及货物等办理紧急出入境手续时提供便利服务；协调口岸查验单位做好获救港澳台或外籍遇险人员的出入境及遣返工作。

（15）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协助开展涉及旅游、体育活动等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16）市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本系统力量参与海上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现场急重伤病员的现场急救；配合建立医疗联动机制，协助安排医院接收伤病人员。

（17）市应急管理局：协助市海上搜救中心做好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依据有关规定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和救援装备；及时将接报的事故信息转市海上搜救中心处理，为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相关支持；负责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18）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依职责负责协调对事故造成污染的岸滩的清除工作；负责对事故造成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工作。
（19）市海洋发展局：牵头组织对商业港口外渔业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组织对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的渔业资源破坏进行评估；按照规定权限参与涉渔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水产养殖及渔业捕捞区做好预防措施，并协助开展污染清除和监视工作。
（20）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做好船舶、码头等设施的火灾扑救。
（21）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负责组织本单位船艇和协调渔船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属地政府做好辖区范围内事故获救渔船渔民的善后处理工作；查找、提供渔船的详细资料。
（22）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负责协调港澳流动渔船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做好获救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的善后处理工作；查找、提供港澳流动渔船的详细资料。

（23）市气象局：负责做好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气象保障工作，及时提供热带气旋、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信息；根据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要求，提供特定海域的气象实况和预报信息。
（24）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制定相应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统一领导本区域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区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机构；组织属地有关部门和单位配合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助、配合人员疏散安置；为应急行动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牵头组织对纳管乡镇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负责保障区级负责的应急所需资金，对资金的安排、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组织做好属地内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

（25）拱北海关：为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所需调用的跨国、跨地区海上应急设备出入境提供便捷服务；对遇险获救入境的船舶、船员、旅客、货物、物品办理海关手续，实施查验监管。

（26）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负责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为参与跨国、跨地区海上应急行动的人员、船舶、飞机等出入境提供便捷服务；为获救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

（27）珠海海事局：承担市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牵头组织责任区内涉及商业运输船舶及港口内船舶的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组织本单位力量和协调过往船舶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做好事故现场的交通组织工作；发布有关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航行通告（警告）；查找、提供有关船舶的详细资料，协助核实相关资料。

（28）港珠澳大桥海事局：牵头组织责任区内涉及商业运输船舶的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组织本单位力量和协调过往船舶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做好事故现场的交通组织工作；发布有关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航行通告（警告）；查找、提供有关船舶的详细资料，协助核实相关资料。

（29）广州沙角海事处：牵头组织责任区内涉及商业运输船舶的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组织本单位力量和协调过往船舶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做好事故现场的交通组织工作；发布有关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航行通告（警告）；查找、提供有关船舶的详细资料，协助核实相关资料。

（30）自然资源部珠海海洋中心：负责风暴潮、海浪等海洋灾害的预报、预警，为做好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海洋预警保障。

（31）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负责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外置工作，及时通报经本单位救助的涉外船员信息。

（32）港珠澳大桥航标处、珠江西航道事务中心：负责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清除碍航物或设置助航标志。

（33）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直属二支队：负责组织本单位船艇和协调渔船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做好获救渔船渔民的善后处理工作；查找、提供渔船的详细资料。

（34）珠海海警局：负责组织所属机构及船艇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海上安全警戒和保卫工作。

（35）珠海警备区、31644部队：负责按照部队兵力调动批准权限规定，组织所属部队及船艇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6）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中国移动广东公司珠海分公司、中国联通珠海市分公司、中国铁塔珠海市分公司：提供海上应急手机定位支持；负责应急行动中海上应急通信保障，必要时提供临时应急通信线路和设备。

（37）南航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为参与救援飞机提供起降场地保障等相关工作。

（38）珠海高速客轮有限公司、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中海油珠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在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挥协调下，组织本单位船艇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各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市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部署和各自职责，配合做好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在我市海上搜救责任区执行公务或进行运输生产、捕捞、石油开发、海洋工程和科研等活动的船舶、航空器和海上设施，要在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挥协调下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各码头企业要为事故船舶提供适当泊位靠泊和货物装卸。各专业清污公司在接到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令后，要立即开展防污清污工作。

2.4区应急机构
各区政府主管本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区级海上搜救机构。各区海上搜救机构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统一组织、指挥、协调本级行政水域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市海上搜救中心及时进行指导。

2.5指定人员及职责
指定人员由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成员单位指定，通常是本单位的业务主管领导，负责本单位的水上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是本单位与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的联络人。

指定人员的权力：

成员单位要给指定人员充分授权，保证指定人员：

（1）在船舶污染事故处置行动或演习中能随时调动本单位的清污应急力量，包括人员、车船、物品及其它资源。

（2）指定人员在船舶污染事故处置行动或演习中对本单位的清污工作人员有绝对指挥权利，工作人员要听从指定人员的指挥及调遣。

（3）指定人员制定的清污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及本单位的演习计划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4）指定人员所要求的物品或资源能迅速得到满足。

指定人员职责：

（1）指定人员要制定清污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和本单位的船舶污染事故演习计划，使清污工作人员明确职责，行动迅速有效。

（2）指定人员要保持通讯畅通，电话变更时要及时通知中心值班室，因出差或其它正当事由离开珠海时，要指定单位其他领导为指定人员，并将其姓名、职务、电话报中心值班室。

（3）指定人员要服从中心指挥，在中心有指示或命令时，要保证任务快速有效完成。

2.6现场指挥部
突发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船舶污染事故的人民政府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统一组织协调指挥船舶污染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为提高处置效率，迅速开展工作，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处置环节要求，视实际情况需要成立应急行动组。市海上搜救中心根据工作需要，视情况启动相关应急行动组，并在每个应急行动组中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和证据收集。

（1）综合协调组：负责应急处理工作的总体协调，及时向应急总指挥报告相关情况，执行并传达应急总指挥指令。(市政府协助分管的副秘书长牵头，市应急管理局、珠海海事局、事故发生地属地政府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2）水上清污组：在现场总指挥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实施现场应急救援和清污工作。具体负责污染源控制；预控火灾、爆炸等衍生事故；污染物的围控清除；遇险人员救助等。（珠海海事局、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广州沙角海事处、市海洋发展局依职责牵头，市消防救援支队、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3）陆上清污组：清除事故造成污染的岸滩；协调有关单位对回收的废弃物进行处理。（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事故发生地属地政府具体落实，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海洋发展局、市气象局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4）警戒监测组：在现场总指挥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实施现场警戒和监测，及时向现场总指挥报告相关情况。具体负责发布航行通（警）告；向可能遭受污染损害的单位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调动船艇在事故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对事故污染动态进行空中遥感监视和巡逻舰监视；对事故水域的水质、有害有毒气体的浓度进行布点监测；发现和跟踪事故动态，为制订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参考。（珠海海事局、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广州沙角海事处、市海洋发展局依职责牵头，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5）专家咨询组：负责对事故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建议，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对预案的实施、终止提出建议。较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事故，每日均需要根据应急行动进展情况对应急行动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措施，保障应急行动高效进行。各种评估的内容要素应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重大情况必须立即报告。（珠海海事局、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广州沙角海事处、市海洋发展局依职责牵头，各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6）事故调查组：组织有关专家和调查人员对事故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并做好询问笔录；开展事故船舶的现场勘察，并做好勘察记录；收集有关当事船舶相关物证，提取痕迹，并做好有关送检工作；调查取证结束后，进行事故原因分析，并编写事故调查报告。（珠海海事局、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广州沙角海事处、市海洋发展局依职责牵头，各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7）损害索赔组：市海上搜救中心组织相关单位成立损害索赔组，统一组织损害索赔工作。在预案启动后，清污、救援、后勤等应急参与单位和队伍同步开展证据材料收集和保存；市海上搜救中心收集、整理、核实应急参与单位和队伍的证据材料，向船舶污染事故单位提出损害赔偿。（市海上搜救中心牵头，各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8）治安救助组：负责事故相关陆域的治安警戒；协助组织相关区域人员和设施的疏散、撤离、隔离；负责陆上交通的疏导工作，保障应急救援交通畅通，必要时实施道路交通管制。（市公安局牵头，驻珠部队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9）医疗救护组：开辟船舶污染事故紧急绿色通道，组织医疗救护人员赶赴现场，及时抢救、转移伤员，调动医疗人员、器械、药品参加抢救。(市卫生健康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驻珠部队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10）新闻宣传组：负责组织对事故信息的发布；做好与新闻单位的联络、协调等工作。（市委宣传部、珠海海事局、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海洋发展局、广州沙角海事处等成员单位依职责协同做好相关工作）

（11）后勤保障组：安排应急需要的交通工具，确保能随时听从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的调遣；开展清污工作所需要紧急物资的调配；对伤亡人员进行运送；为清污搜救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事故发生地属地政府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局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12）善后处理组：安置遇险或受伤人员；对死者遗体进行登记和妥善处理；安排伤亡家属接待处，做好接待和安抚伤亡家属及维持现场秩序的工作。（事故发生地属地政府牵头，市民政局、市海洋发展局、珠海海事局、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广州沙角海事处等成员单位依职责配合）

各应急行动组负责人可根据实际处置工作需要，增减相关应急行动组的参与单位。

2.7专家组
市海上搜救中心建立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专家库，完善相关咨询机制；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需要，从专家库抽取专家成立专家组，为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预防机制
3.1预警级别
按照珠海船舶污染事故可能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紧急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即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

3.2预警发布
气象、海洋等有关单位根据各自职责，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方面发布相应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对接收的自然灾害预警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及时按照相应等级应急响应的批准权限和程序发出预警信息。

加强特殊动态信息的掌握和监测，对可能形成严重、复杂态势的船舶污染事故，可视情报请相关领导批准，提前发布预警信息或提高预警等级。

启动II级及以上预警等级，需要由成员单位和专家组实施评估后，报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决定是否启动。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发出的预警报告，应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指挥机构或值班室。

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接到预警信息后，应根据预案做好相应等级应急响应行动的准备工作。

3.3预警行动
航运单位、船舶和人员应注意接收预警信息，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在现场应急救援应急指挥部成立前，事发地区人民政府、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灾难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故发生，果断控制或切断事故灾难链。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接到一般及以上等级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后，迅速收集分析事故和环境条件的有关信息，预报事故源火灾爆炸趋势、污染物扩散轨迹和归宿，分析保护目标受威胁或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及时发出有关环境危害、人员疏散、敏感资源防护、开展事故救援的预警信息。

4应急响应
4.1信息核实与评估
当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或可能引发污染事故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义务尽快向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报告。值班员根据报告，填写《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附件2），并与报警人、当事船舶、船东、船舶代理等保持联系，进一步跟踪、收集有关信息和了解最新情况。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核实，判断报警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4.1.1核实途径

（1）直接与遇险船舶进行联系。

（2）与遇险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承运人、代理人联系。

（3）向遇险船舶始发港或目的港查询、核实。

（4）查核船舶卫星应急示位标数据库信息。

（5）向中国船舶报告中心查询。

（6）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核实。

（7）通过现场附近的过往船舶、人员或知情者核实。

（8）派出飞机、船舶等应急力量到现场核实。

（9）向广东省搜救中心核实。

（10）其他途径。

4.1.2核实内容

（1）对遇险信息的基本内容进行确认。

（2）船舶的主要尺度，所有人、代理人、经营人、承运人。

（3）遇险人员的数量及伤亡情况。

（4）载运货物的名称、种类、数量。

（5）事发直接原因、已采取的措施、救助请求。

（6）事发现场周围水域通航情况和交通状况。

（7）事发现场的气象、海况信息，包括风力、风向、流向、流速、潮汐、水温、浪高等。

根据获取的报警信息，在海图上标示事故地点或当事船舶的位置，确定是否属于珠海水域。

4.1.3事故等级评估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根据事故报告，对事故进行评估，评估的主要内容有：

（1）污染事故类型。

（2）污染事故规模。

（3）污染物在当前水文、气象条件下的扩散趋势。

（4）事故船舶发生火灾、爆炸等衍生灾害的可能性。

（5）污染事故对人身安全、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

（6）评估污染事故对环境敏感资源的影响和可能造成的污染损害。

（7）事故现场水文、气象对应急救援工作的影响。

（8）确定优先保护顺序的行动策略。

（9）对事故做出有效反应所需要的应急救援资源及应调用的人力、物力资源。

4.2信息报告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值班室在初步事故等级评估后按如下规定上报或通报：

（1）在接到事故报告后，在1小时内报告市委市政府、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并及时通报市相关部门。信息核实后填写《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上报。

接收到重大以上船舶污染事故信息时，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向省搜救中心报告的同时应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报告。

（2）对发生地点在珠海水域外但会对珠海水域构成威胁的事故，应及时通报市相关部门。

（3）市政府按照规定向省政府报告事故和应急救援工作情况。

4.3先期处置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事故方船长、码头等应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出相应的应急反应行动，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在未指定现场指挥前，第一到达现场的应急处置单位、船舶或飞机应自动承担起现场指挥的职责，组织现场应急力量实施应急处置。

4.4分级响应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根据初步评估事故等级，报请本预案中相应级别的应急总指挥，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工作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急行动组，指定现场总指挥。同时，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根据需要，通知应急救援成员单位和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工作或待命。

当出现重大及以上事故时，除启动本预案以外，应及时报请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根据海上污染事故分级标准和预警信息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应急响应分四个级别，即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响应；Ⅰ级最高，高级别响应行动包含所有低级别响应行动。

4.4.1Ⅰ级应急响应

（1）Ⅰ级应急响应由珠海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主任决定启动，由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主任担任总指挥，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和指导对船舶污染事故的预警预防和处置工作。

（2）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常务副主任担任船舶污染事故协调人，具体负责船舶污染事故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的组织协调。

（3）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制定污染事故处置方案。拟定需要协调临近周边应急资源采取行动或增派应急力量计划。
（4）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起草、上报污染事故处置信息。

（5）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视情况派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副主任或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到污染事故现场担任现场指挥。

（6）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主任或其委托人员应到值班室组织指导应对船舶污染事故工作。

（7）在省政府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后，落实省海上搜救中心各项部署。

4.4.2Ⅱ级应急响应

（1）Ⅱ级应急响应由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主任决定启动，由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常务副主任担任总指挥，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和指导船舶污染事故的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

（2）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担任污染事故协调人，具体负责船舶污染事故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的组织协调。
（3）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制定污染事故处置方案。
（4）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起草、上报污染事故处置信息。

（5）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视情况派人员到污染事故现场担任现场指挥。

（6）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副主任或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到值班室组织指导应对船舶污染事故工作。

4.4.3Ⅲ级应急响应

（1）Ⅲ级响应由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常务副主任（珠海海事局局长）决定启动，由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担任总指挥，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和指导船舶污染事故的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

（2）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担任污染事故协调人，具体负责船舶污染事故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的组织协调。

（3）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制定污染事故处置方案。
（4）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起草、上报污染事故处置信息。

（5）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视情况派人员到污染事故现场担任现场指挥。

（6）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到值班室组织指导应对。

4.4.4Ⅳ级应急响应

（1）Ⅳ级应急响应由珠海市海上搜救办公室主任（珠海海事局分管副局长）视情况决定启动。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将响应启动的指令传达给事发地的区级海上搜救机构，并由事发地的区级海上搜救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以及向市海上搜救中心及时报告进展。

（2）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必要时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和指导船舶污染事故的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

（3）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必要时指定人员或值班员担任应急协调人，具体负责海上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处置工作的组织协调。

（4）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起草、上报污染事故处置信息。

4.5现场处置
现场总指挥组织实施现场应急救援行动，所有参与现场应急救援行动的单位和人员，应服从现场总指挥的调度和安排。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处置需要，适时启动相关应急行动组，开展应急处置行动。

各应急行动组要指定专门的信息员和证据收集员。信息员负责向本组传达上级的应急指令和向上报告现场动态，每日对本组的行动进行总结。证据收集员负责本组应急行动相关证据的收集。

4.6应急响应降级及关闭
船舶污染事故得到有效处置，同时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参考专家小组的意见，视情况提出建议，由总指挥报请应急响应启动人，由其决定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

（1）当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且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事故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5后期处置
5.1事故调查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适时开展事故调查。特别重大船舶污染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等部门组织事故调查处理；重大船舶污染事故由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组织事故调查处理；较大船舶污染事故由事发地直属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一般船舶污染事故由事发地海事管理机构负责事故调查处理。

船舶在渔港水域内发生的水上污染事故、在渔港水域外从事渔业活动的渔业船舶以及渔业船舶之间发生的水上污染事故，由渔业主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5.2善后处置
应急总指挥根据事故处置情况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防止造成二次污染，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5.3总结评估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应按职责，做好事故造成损伤、损害等情况的取证工作。

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总结应急救援经验，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报送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

重特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总结报告作为重要资料存档。

6应急保障
6.1队伍保障
各级海上搜救机构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部门组建的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驻珠海部队、武警作用，充分发动其他可投入救助行动的民用船舶、航空器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收集本地区可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行动人员的数量、专长、通信方式和分布情况等信息，建立信息库。应急队伍建设规模应与辖区可能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风险相适应。

6.2资金保障
市、区级海上搜救机构运行、应急设备更新等所需保障资金，由同级地方政府财政负责并列入财政预算。海上搜救机构要按规定使用、管理保障资金，定期向同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审计与监督。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中所需应急资金应由事故责任方承担。对于无法找到或追索相关责任方，需由财政负担的，应按照应急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实施分级负担。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协调解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临时资金需求，保障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经费。
6.3物资保障
根据《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要求，市政府指定相关部门每五年组织开展珠海市船舶污染风险评估，并编制《珠海市船舶防污应急能力建设规划》，建立船舶污染应急设备库，配备专用的设施、设备和器材。各级海上搜救机构要按照国家海上搜救机构规定，配备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设施、设备和器材。

6.4医疗卫生保障
市海上搜救中心会同市卫生健康局指定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医疗机构承担船舶污染事故医疗救援任务，共同协调、指导指定的医疗机构开展船舶污染事故医疗救援工作。被指定的医疗机构对伤病员进行全力救治，并根据需要提供远程海上医疗咨询和指导；必要时，组织医务人员赶赴事发现场进行医疗救治。涉及出入境卫生检疫的船舶或航空器，配合海关等部门协同处置。

船舶污染事故医疗救援，一般由实施救援行动所在地的医疗机构承担，市海上搜救中心协调本地医疗机构先期响应。力量不足时，可逐级上报请求支援。

6.5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海事等部门要建立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运输保障机制，协调指导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人员赶赴事发现场及应急器材的运送保障工作。各级海上搜救机构要配备应急专用交通工具，确保应急处置人员、器材及时到位；与本地区的交通运输部门建立交通工具紧急征用机制，为应急处置提供保障。

6.6人员防护保障
参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单位负责本单位人员的安全防护，各级海上搜救机构要对参与单位的安全防护工作提供指导。危险化学品应急人员必须按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无安全防护装备的人员不得进入现场；进入和离开现场时要先登记，离开现场时要进行医学检查；对造成伤害的人员，立即采取救治措施。

6.7通信保障
海上搜救机构实施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可根据现场具体情况，指定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所有单位的应急通信方式。各有关通信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均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要求，制订有关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通信线路、设备、设施等使用、管理、保养制度；落实责任制，确保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通信畅通。

珠海市内的电信运营企业应保障我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的公共通信畅通；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提供临时应急通信线路和设备。

7区域协调联动
7.1区域协作请求
当船舶污染事故超出本级应急反应能力时，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应作出区域协作的请求。请求区域协作时应优先考虑设备、人员、到达灾区的时间、后勤保障及费用等情况。

7.2区域协作原则
与周边地区的协作按有关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进行。

与深圳、香港、澳门的协作应根据《珠江口区域海上溢油应急合作安排》的规定，在信息通报、资源共享、互派力量援助等方面按照程序进行有效合作。

8监督管理
8.1预案演练
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定期组织本预案应急演练。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人员广泛参与、处置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
演练组织单位应当组织演练评估。

8.2宣教培训
各级海上搜救机构要组织编制船舶污染事故预防、应急等知识宣传资料，积极开展海上安全知识宣传工作，并通过媒体和适当方式公布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信息。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定期开展有关船舶污染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加强对相关单位和人员（含应急志愿者）专业知识、应急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培训。

8.3责任与奖惩
对在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9附则
9.1名词术语
（1）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港口：本预案中的港口是指由船舶停靠、航行及装卸作业的码头、设施、航道、停泊点等组成的一定范围的区域（水域）。

（3）海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本预案所称海域，是指毗邻本省陆地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痕迹线向海一侧的内水及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具体划分可参考有关海洋功能区划或海岸线划分有关文件。

（4）船舶：指在海洋和内河中运营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气垫船、潜水器和任何类型的浮动航行器，但不包括军事船舰和海上平台。

（5）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发生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6）船舶污染事故险情：是指有可能引起船舶污染事故的各种危险情况，如船舶事故（包括船舶倾覆、沉没、碰撞、搁浅等）。

（7）污染物：指油类物质、油性混合物和有毒有害物质。

（8）油类：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9）油性混合物：指任何含有油份的混合物。

（10）有毒有害物质：指《73/78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Ⅱ、附则Ⅲ中所指的有毒有害物质。

9.2本预案由市政府组织修订，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解释。

9.3各区政府（管委会）、各有关单位按照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并编制、修订相应的应急预案。

9.4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珠府办函〔2017〕26号）同时废止。

附件：1.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值班室通讯录

2.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

3.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力量一览表

4.珠海市危险货物码头基本情况一览表

5.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人员组成表

附件1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值班室通讯录
1.水上遇险求救专用报警电话：12395。

2.值班电话：0756-3339454，0756-3339464。

3.传真：0756-3371737。

附件2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
主送单位：                                                  编号：
	一、事故报告

	接报时间
	     年  月   日    时
	接报人姓名
	  

	报告人姓名
	
	单   位
	
	联系电话
	

	A 船舶概况

	船名
	呼号
	国籍
	IMO编号
	船舶种类
	总吨
	功率

	
	
	
	
	
	
	

	
	
	
	
	
	
	

	载重吨
	船长 
	船宽
	船龄
	吃水（前/后）
	船员人数
	始发港
	目的港

	
	
	
	
	
	
	
	

	
	
	
	
	
	
	
	

	货物名称/载货量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
	地址
	

	
	
	

	
	
	

	B 事故发生日期和时间：

	C 事故发生地点（经纬度或最近的陆地标志）：

	D 事故原因（碰撞、搁浅、装卸溢漏等）： 

	E 溢露部位：

	F 溢露品种：

	G 估计溢出数量和进一步溢出的可能性：

	H 事故

当地

环境

条件
	风 力
	
	风  向
	
	气 温
	

	
	能见度
	
	海 况
	
	浪
	

	
	污染物运动方向
	

	I 预计将受污染物威胁的地区：

	J 已采取和准备采取的防治措施：



	二、事故初步评估

	K 事故等级：



	L 初步响应建议：

三、领导指示




附件3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力量一览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珠海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
	吴敏
	13928011815

3333391
	岸滩围油栏
	WQV600T
	500米

	
	
	
	快布放围油栏
	MK-E
	400米

	
	
	
	防火围油栏
	WGJ900H
	200米

	
	
	
	充气式围油栏
	WQJ1500
	400米

	
	
	
	防火围油栏
	WGJ900H
	600米

	
	
	
	充水充气围油栏
	WQV900T
	500米

	
	
	
	真空收油机
	Mini Vac
	2台

	
	
	
	卸载泵
	XZB150
	2台

	
	
	
	船用分散剂喷洒装置
	3210型
	2台

	
	
	
	飞机用消油剂喷洒装置
	TC3
	1台

	
	
	
	手持消油剂喷洒装置
	PSC40
	20台

	
	
	
	轻便储油罐
	QG3
	10个

	
	
	
	轻便储油罐
	QG5
	10个

	
	
	
	轻便储油罐
	QG10
	3个

	
	
	
	充气碰垫
	80型
	5个

	
	
	
	软管
	6寸
	8条

	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钟振生
	13923388788

2516866
	固体浮子式PVC围油栏
	WGS1500
	2000米

	
	
	
	固体浮子式PVC围油栏
	WGS900
	3000米

	
	
	
	岸滩围油栏
	WQS600A
	1000米

	
	
	
	固体浮子式PVC围油栏
	WGS600
	3000米

	
	
	
	防火围油栏
	WGS900H
	400米

	
	
	
	动态斜面收油机
	DXS150
	2台

	
	
	
	堰式收油机
	YS100
	1台

	
	
	
	船用喷洒装置
	PSB140
	4台

	
	
	
	手持喷洒装置
	PSC40
	8台

	
	
	
	溢油分散剂
	GM-2
	8吨

	
	
	
	高温高压清洗机
	JYCH2016D
	4台

	
	
	
	高压冷水清洗机
	JYCC2016D
	2台

	
	
	
	吸油拖栏
	XTL-220
	1600米

	
	
	
	吸油毡
	PP-2
	4.8吨

	
	
	
	化学品吸附材料
	EPS
	3吨

	
	
	
	应急卸载泵
	YJB150
	2台

	珠海市龙善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黄国威
	13902538015

7860808
	围油栏
	WGV1500
	800米

	
	
	
	围油栏
	WGV900
	800米

	
	
	
	围油栏
	WGV600
	1500米

	
	
	
	防火围油栏
	WGV900H
	150米

	
	
	
	收油机
	高粘度型
	1台

	
	
	
	收油机
	中低粘度型
	1台

	
	
	
	喷洒装置
	固定式
	2台

	
	
	
	喷洒装置
	PSC40便携式
	4台

	
	
	
	清洁装置
	热水
	2台

	
	
	
	清洁装置
	GH-8冷水
	3台

	
	
	
	吸油拖栏
	XTL-200
	1500公斤

	
	
	
	吸油毡
	PP-2
	2500公斤

	
	
	
	溢油分散剂
	GM-2
	2200公斤

	
	
	
	卸载泵
	150型
	1套

	
	
	
	临时储存装置
	/
	3000立方米

	
	
	
	溢油应急处置船
	龙腾322
	1艘

	珠海市浩凯船舶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林志彬
	13075626228
	围油栏
	WGV900
	1000米

	
	
	
	围油栏
	WGV750
	500米

	
	
	
	转盘式收油机
	ZP-15
	1台

	
	
	
	转盘式收油机
	ZP-10
	1台

	
	
	
	便携式喷洒装置
	PSC40
	1台

	
	
	
	清洁装置
	热水
	1台

	
	
	
	清洁装置
	冷水
	1台

	
	
	
	吸油拖栏
	XTL-220
	300米

	
	
	
	吸油毡
	PP-2
	1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1吨

	
	
	
	卸载泵
	凸轮转子型
	1台

	
	
	
	临时储存装置
	QC50
	1套

	珠海市安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苏讯
	15820590772
	围油栏
	WGV900
	2200

	
	
	
	WGV600
	WGV600
	1000

	
	
	
	防火围油栏
	WGV900H
	280

	
	
	
	收油机
	高粘度型
	1台

	
	
	
	收油机
	中低粘度型
	1台

	
	
	
	喷洒装置
	船上固定式
	1台

	
	
	
	喷洒装置
	便捷式
	5台

	
	
	
	清洁装置
	热水
	1台

	
	
	
	清洁装置
	冷水
	1台

	
	
	
	吸油拖栏
	XTL-220
	600米

	
	
	
	吸油毡
	PP-2
	2.92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1.38吨

	
	
	
	卸载泵
	凸轮转子型
	1台

	珠海龙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汤胜亮
	13928011151

2651517/2639166
	围油栏
	WGV600
	800米

	
	
	
	收油机
	3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0.5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0.4吨

	
	
	
	临时储存装置
	QG3
	1个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庄义熙
	13702768876

7268828
	围油栏
	WGV600
	900米

	
	
	
	收油机
	转盘式
	1台

	
	
	
	吸油毡
	PP-2
	1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0.8吨

	
	
	
	临时储存装置
	QG5
	1个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岳茂建
	13527227843

8131363
	围油栏
	WGV600
	1200米

	
	
	
	收油机
	/
	2台

	
	
	
	吸油毡
	PP-2
	2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0.3吨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韩志广
	18105807878

7228000
	围油栏
	WGV600
	2400米

	
	
	
	收油机
	5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2.1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2.28吨

	
	
	
	临时储存装置
	QG10
	1个

	珠海市一德石化有限公司
	谭耀贵
	18023079978

7269379
	动态斜面收油机
	DXS100
	2台

	
	
	
	堰式收油机
	YS5型
	1台

	
	
	
	便携式喷洒装置
	PS20
	2台

	珠海经济特区华南联合石油有限公司
	黄文城
	13923396530

2516048/2516047
	围油栏
	WGV600
	1800米

	
	
	
	收油机
	20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1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0.36吨

	
	
	
	临时储存装置
	2立方米
	2个

	广东珠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刘义
	13600367252

3220525/3220529
	围油栏
	WGV600
	1400米

	
	
	
	收油机
	50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1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0.1吨

	
	
	
	临时储存装置
	/
	3个

	珠海裕珑石化有限公司
	赵玉成
	15811663136

3960100
	围油栏
	WGV600
	1640米

	
	
	
	收油机
	10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3.6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2吨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陈子红
	13928003826

7265009
	围油栏
	WGV600
	2900米

	
	
	
	收油机
	30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6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1吨

	
	
	
	临时储存装置
	/
	100立方米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
	王维邦
	13926936021

5758560/5759080
	围油栏
	WGV600
	960米

	
	
	
	收油机
	9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1.4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1.1吨

	
	
	
	临时储存装置
	QG3
	3个

	珠海市斗门龙基发展有限公司
	陈科夫
	13602879116

5116888
	围油栏
	WGV600
	240米

	
	
	
	吸油拖栏
	XTL-220
	0.24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0.4吨

	
	
	
	临时储存装置
	/
	45立方米

	广东万山群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黄海健
	13702763208

2212624
	围油栏
	WGV600
	200米

	
	
	
	吸油毡
	PP-2
	0.02吨

	
	
	
	临时储存装置
	/
	3立方米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党国文
	15881707885

2611111
	收油机
	42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2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2吨

	
	
	
	临时储存装置
	1
	15立方米

	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
	陈应池
	13702332976

3231862
	围油栏
	WGV600
	1000米

	
	
	
	收油机
	10立方米/小时
	1台

	
	
	
	吸油毡
	PP-2
	1吨

	
	
	
	溢油分散剂
	常规型
	1吨

	
	
	
	临时储存装置
	/
	20立方米


附件4

珠海市危险货物码头基本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泊位数量
	吨 级
	主要货种

	珠海经济特区华南联合石油有限公司
	4
	1000T*2

10000T*1

80000T*1
	汽油、柴油、煤油、正戊烷、乙醛、丙酮、石脑油、二氯乙烷、甲基叔丁基醚、苯、甲苯、乙基苯、甲醇、1-丙醇、2-丙醇、异丙醇、正丁醛、2-丁酮、4-甲基-2-戊酮、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正丁酯、丙酸甲酯、丙酸乙酯、乙酸乙烯酯[稳定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稳定的]、甲基丙烯酸乙酯[稳定的]、1，2-二甲苯、1，4-二甲苯、二甲苯、均三甲苯、苯乙烯[稳定的]、异丁醇、正丁醇、甲基叔丁基（甲）酮、环己酮、丙酸丁酯、丙烯酸正丁酯[稳定的]、N,N-二甲基甲酰胺、松节油、四甲苯、乙二醇（单）丁醚、2-呋喃甲醇、苯酚、异氰酸苯酯、硫酸、冰醋酸、乙酸溶液、丙酸、丙烯酸[稳定的]、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钾溶液、甲醛溶液、次氯酸钠溶液、乙二醇、丙二醇、二乙二醇、丙三醇、异辛醇、异壬醇、聚氧乙烯三醇、聚醚多元醇、乙烯基乙二醇、苯甲醇、苄基醇、a-异葵醇、a-呋喃甲醇、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a-烯烃、正十四烷烃、粗制棕榈油、二氯化丙烯、乳酸、矿脂、碳酸钠溶液、液压油、航空煤油、混合芳烃、重整油、抽余油、混合石脑油、混醇、轻质燃料油、凝析油、轻质循环油、正己烷、庚烷，环己烷、燃料油、馏分油、窄馏分油、芳烃油、轻芳烃、重芳烃、重质油、工业己烷、重柴油、润滑油、蜡油、基础油、溶剂油、变压器油、甲基环戊烷、燃料油1#、燃料油4#、煤焦油、环辛烷、生物柴油、白油料、异辛烷、工业异辛烷、裂解汽油、乙醇、柴油/汽油和烷类的混合生物燃料（C10-C26）［直链和带和支链且闪点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柴油/汽油和烷类的混合生物燃料（C10-C26）［直链和带和支链且闪点不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柴油/汽油和FAME的混合生物燃料［（体积浓度＞25%但＜99%）］、柴油/汽油和植物油的混合生物燃料［（体积浓度＞25%但＜99%）］、汽油和乙醇的混合生物燃料［体积浓度＞25%但＜99%］、脂肪酸甲酯、粗白油、燃料油2#。

	珠海龙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
	50000T*2
	液化石油气、丙烷、丁烷。

	广东珠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1
	150000T*1
	液化天然气(LNG)。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6
	5000T*4

80000T*2
	燃料油、汽油、柴油、原油、石脑油、煤油、基础油、变压器油、甲苯（甲基苯）、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混苯、偏三甲苯（1,2,4-三甲基苯、假茴香油素）、乙基苯（乙苯）、甲醇、乙醇、二甘醇（二乙二醇）、双丙酮醇、乙二醇、丙醇（正丙醇、1-丙醇）、正丁醇、异丁醇（2-甲基-1-丙醇、异丁基醇）、异丙醇（2-丙醇）、辛醇（正辛醇）、异辛醇、异壬醇、异癸醇、丙酮、丁酮、环己酮、甲基异丁基甲酮（4-甲基-2-戊酮）、苯乙烯、丙烯酸、乙酸（醋酸、冰醋酸）、醋酸乙酯（乙酸乙酯）、醋酸丁酯（乙酸正丁酯）、乙二醇单丁醚、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丙烯酸甲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四氯化碳、丙烯酸异辛酯、聚醚多元醇、凝析油、煤焦油、沥青、混合芳烃 、过氧化氢（双氧水）、丙酸、乙酸乙烯酯、二氯乙烷、二乙醇胺、乙醛、壬戊烷、乙酸甲酯、戊酮（2-戊酮）、甲基丙烯酸乙酯、丙酸甲酯、丙酸乙酯、丙酸丁酯、松节油、苯甲醇、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丙三醇、混醇、二甲基甲酰胺、蚁酸正丁酯、乙酸乙二醇乙醚、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叔丁基醚、丁二醇（1,2-丁二醇、1,3-丁二醇）、润滑油、混丙醇、丁酸、丙二醇、甲酸、对苯二甲酸二辛脂、偏苯三甲酸三辛酯、苯甲酸、液蜡、溶剂油、航空煤油、3号喷气燃料、生物柴油调和燃料油、煤油馏分油、润滑油添加剂、抽余油、2-丙基庚醇、生物柴油（脂肪酸甲酯）、裂解汽油、异辛烷、馏分油、窄馏分油、轻质馏分油、其他轻油制品、轻循环油、芳烃油（轻芳烃）、白油、粗白油、闪蒸原料油、稀释沥青、海洋油、马达油、澄清油、调和油料、重整产品、烷基化燃料、沥青溶液、锭子油、透平油、矿物油溶剂、页岩油、重整油、工业己烷、己烷、粗甲苯、减线油、工业级混合油、蜡油、重质油、正构烷烃、液体石蜡、α-烯烃（ C16）、改性乙醇、2,4-二叔丁基苯酚、2,6-二叔丁基苯酚、棕榈油、润滑油和调和油料、棕榈油脂肪酸甲酯 、脂肪酸甲酯、芳烃油类（不含植物油）、有机热载体、长链烷基酚盐硫化钙（C8-C40）、聚烯烃酰胺烯胺(C17+)、混合工业油脂、导热油、三甲苯（1,2,3-三甲基苯、1,3,5-三甲苯）、船用燃料调和油、液压油、磺化煤油、重柴油、柴油/汽油和FAME（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烷类（C10-C26）直链和带支链且闪点不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植物油（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烷类（C10-C26）直链和带支链且闪点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乙醇汽油、轻质燃料油、乙醇汽油调合组分油、变性燃料乙醇、重芳烃、3-甲基-2-丁酮（甲基异丙基酮）、3-甲基-2-戊酮（甲基仲丁基酮）、3-己酮（乙基丙基甲酮）、甲基叔丁基（甲）酮、环己烷、己烷异构体、正辛烷、辛烷异构体、正癸烷、甲基环戊烷、壬烷、石油醚、甲基正丁基醚、乙基正丁基醚、1-戊醇 、2-甲基-2-丙醇（叔丁醇）、3-甲基-1-丁醇（异戊醇）、2-戊醇（仲戊醇）、2-甲基-2-丁醇（二甲基乙基甲醇;叔戊醇）、2-甲基-1-丁醇（甲基异丁甲醇、2-甲基戊醇、2-甲-2-丙基乙醇）、3-甲基-2-丁醇（异丙基甲基甲醇）、2-甲基-1-戊醇（2-丙基丙醇 、2-甲基戊醇）、4-甲基-2-戊醇（甲基异丁基甲醇）、癸醇、庚醇（所有异构体）、三甘醇（三乙二醇）、正庚烷、混丁醇、邻苯二甲酸二壬酯、乙酸异丁酯、正丁酸甲酯、异丁酸甲酯、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乙酸混丁酯（乙酸丁酯-HS）、乙酸丙酯、二乙基苯（1,2-二乙基苯、1,3-二乙基苯、1,4-二乙基苯）、汽柴油通用机油复合剂、正十四烷烃、壬烯、柴油添加剂、催化汽油、棕榈酸化油、混合二甲苯、二甲苯/乙基苯（10%或以上）混合物、TALUMAX B、MAR363P、LUBRIZOL MD9C70TL、LUBRIZOL MD9C45TL、LUBRIZOL 128.74Z、LUBRIZOL 116.90、PRODUCT 106.14（PRODUCT 106.14Z）、LUBRIZOL MD9C00X、LUBRIZOL MD9C08Y 、LUBRIZOL MD9C140X、LUBRIZOL CV2307、碳九（烷基(C3-C4)苯）、煤焦油石脑油溶剂、2-羟基-4-甲硫基丁酸、氢氧化钠溶液。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3
	5000T*1

50000T*2
	环己烷、己烷异构体、丙酮、二甲氧基甲烷（甲缩醛）、1,1-二甲氧基乙烷、二乙氧基甲烷、1,1-二乙氧基乙烷（乙缩醛）、甲酸甲酯、甲酸乙酯、呋喃、2-甲基呋喃 、四氢呋喃、四氢吡喃、二乙胺、四甲基硅烷、汽油、石油醚、石脑油、3-甲基戊烷、正庚烷、庚烷异构体、正辛烷、辛烷异构体、环庚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甲基苯、乙基苯、甲醇、乙醇（无水）、乙醇溶液（-18℃≤闪点＜23℃）、变性乙醇、1-丙醇、2-丙醇、2-甲基-2-丙醇、2-丁酮、3-甲基-2-丁酮、2-戊酮、3-戊酮（二乙酮）、 3-甲基-2-戊酮、4-甲基-2-戊酮、2-甲基-3-戊酮、2,4-二甲基 -3-戊酮、二甲基（乙）二酮、甲基正丁基醚、甲基叔丁基醚、乙基正丁基醚、1,2-二甲氧基乙烷、二氧戊环、2-甲基四氢呋喃、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正丁酯、乙酸异丁酯、乙酸仲丁酯、乙酸叔丁酯、丙酸异丁酯、丙酸仲丁酯、正丁酸甲酯、异丁酸甲酯、煤焦油 、煤油、磺化煤油、环辛烷、壬烷及其异构体、正癸烷、三聚丙烯 、四聚丙烯、1,3-二氯丙烷、1,4-二氯丁烷、1,5-二氯戊烷、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混合二甲苯、1,2,3-三甲基苯、 1,2,4-三甲基苯、1,3,5-三甲苯 、1,2-二乙基苯 、1,3-二乙基苯 、1,4-二乙基苯、丙（基）苯、异丙（基）苯、正丁（基）苯、异丁（基）苯、仲丁（基）苯、叔丁（基）苯、苯乙烯、正丁醇、2-甲基-1-丙醇、2-丁醇（异丁醇）、1-戊醇、3-甲基-1-丁醇、2-戊醇 、2-甲基-2-丁醇、 2-甲基-1-丁醇 、3-甲基-2-丁醇 、杂戊醇 、1-甲基戊醇、2-甲基-1-戊醇、2-甲基-2-戊醇、2-甲基-3-戊醇 、3-甲基-3-戊醇、4-甲基-2-戊醇、1-乙基丁醇、2-乙基丁醇 、糠醛、2-己酮、3-己酮、甲基叔丁基（甲）酮、环己酮、环戊酮、环庚酮、正己酸甲酯、正己酸乙酯、苯酚、2-呋喃甲醇、2-丁氧基乙醇（乙二醇丁醚）、1,2-二氯苯、1,3-二氯苯、1,4-二氯苯、乙酸（冰醋酸）、丙酸、丙烯酸、丁酸、浓硫酸、氢氧化钠溶液、 氢氧化钾溶液、混合芳烃、正构烷烃（液体石蜡）、混醇 、聚氧乙烯三醇、二乙二醇（二甘醇）、丙二醇、乙二醇、异辛醇、异壬醇 、2-丙基庚醇、癸醇、异癸醇、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溶剂油、柴油、燃料油、基础油 、N,N-二甲基甲酰胺、烷基苯磺酸、十二烷基酚、汽柴油通用机油复合剂、蜡油、凝析油、馏分油、抽余油、甲基环戊烷、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壬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1-甲基萘、2-甲基萘、α-烯烃（ C6-C18）、氯化石蜡、丁二醇、庚醇（所有异构体）、聚醚、重整油、船用燃料调和油、润滑油 、正十四烷烃、甲基溶纤剂、航空煤油、二甲基乙酰胺、重质油、轻质燃料油、对苯二甲酸二辛酯、丙二醇甲醚醋酸酯、轻循环油、乙酸乙二醇乙醚、苯甲醇、粗制棕榈油、乳酸、液压油、双丙酮醇、松节油、辛醇、甲基异丁基甲酮、丙烯酸丁酯、丙烯酸异辛酯、丙酸丁酯、1-癸烯、变压器油、异丙醇、正丙醇、壬基酚聚氧乙烯醚、正丁醛、轻芳烃、重芳烃、工业己烷、重柴油、芳烃油、窄馏分油、异辛烷、丙二醇单甲醚、生物柴油、脂肪酸甲酯、柴油/汽油和FAME（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烷类（C10-C26）直链和带支链且闪点不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植物油（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烷类（C10-C26）直链和带支链且闪点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棕榈油脂肪酸甲酯、混合丁醇、乙酸混丁酯、乙酸丙酯、白油、粗白油、原油、其他轻油、工业级混合油（用过的烹饪油(m) 用过的烹饪油(甘油三酯， C16-C18 和不饱和 C18)(m)(n) ）、煤油馏分油、三乙醇胺、JP-1（煤油）喷气燃料、乙酸酐（醋酸酐）、醋酸丁酯、棕榈酸油(棕榈酸化油)、工业甲基丙烯酸甲脂、乙腈、二丙酮醇、二甲苯/乙基苯（10%或以上）混合物、1-辛烯、碳九（烷基(C3-C4)苯）、2-羟基-4-甲硫基丁酸、乙酸丁酯-HS。

	珠海市一德石化有限公司
	3
	500T*1

5000T*2
	己烷、甲苯、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甲醇、二甘醇、乙二醇、正丁醇、乙二醇丁醚、异丁醇、异丙醇、丙酮、丁酮、环巳酮、甲基丙烯酸甲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醋酸正丁酯、丙酸、冰醋酸、浓硫酸、甲基异丁基甲酮、苯酚、丙酸丁酯、丙酸甲酯、丙酸乙酯、丙烯酸、丁酸、对二甲苯、甲基丙烯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醚、甲醛、醋酸甲酯、混丙酮、醋酸丁酯、醋酸乙酯、异辛醇、异壬醇、丙醇、液碱、间二甲苯、混合苯、异癸醇、正丙醇、丙二醇、混合醇、二丙基庚醇、2-丁酮、混丙酮、芳烃混合物、对苯二甲酸二辛酯、偏苯三甲酸三辛酯、醋酸正丁酯、丙酸正丁酯、丙二醇甲醚醋酸酯、甲酸、苯甲酸、硝酸、精对苯二甲酸、壬基酚氧乙烯醚、醋酸乙醚、甲醛溶液、甲缩醛、正丁醛、液蜡、乙酸酐、邻苯二甲酸酐、偏苯三甲酸酐、N, N-二甲基甲酰胺、汽油、煤油、荣泊、重整油、石脑油、燃料油、润滑油、基础油、凝析油、航空煤油、沥青、工业己烷、二甲苯、乙基苯、均三甲苯、混丙醇、聚醚多元醇、a-异癸醇、二庚醇、聚氧乙烯三醇、2-丙醇、混醇、二乙二醇、乙烯基乙二醇、a-呋喃甲醇、丙三醇、甲基叔丁基甲酮、乙二醇乙醚、乙酸乙二醇乙醚、混合石脑油、轻质燃料油、抽佘油、混合芳烃、馏分油、窄馏分油、松节油、三甲苯、异丁烯甲酯、丙烯酸丁酯、甲酸溶液、庚烷、二氯乙烷、异辛烷、二氯化丙烯、a-烯烃、轻(质)循环油、棕榈油、生物柴油(脂肪酸甲脂)。

	珠海裕珑石化有限公司（码头）
	3
	5000T*2

50000T*1
	混合芳烃、甲醇、丁醉 、异辛醇、汽油、柴油、轻质燃料油、原料油、稀释沥青、循环油、凝析油、生物柴油、航空煤油、白料油、基础油、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抽余油、轻质馏分油、轻质组分油、二甲苯、对二甲苯、原油、燃料油、燃料油 1#、燃料油 4#、蜡油、煤焦油、重质油、裂解汽油、轻质溶剂油、溶剂油、重芳烃、轻芳烃、轻循环油、窄馏分油、馏分油、环戊烷、环已烧、环辛烷、异辛烷、工业异辛烷、甲基环戊烷、重整油、甲基苯、乙基苯、1,3,5-三甲基苯（均三甲苯）、正十四烷烃、甲基溶纤剂（乙二醇甲醚）、正构烷烃（液体石蜡）、重柴油、煤油、变压器油、粗制棕榈油、松节油、润滑油、乙醇、乙二醇、二甘醇、正丁醇、异壬醇、混醇、丁二醇、甲酸乙酯、乙酸乙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乙酸仲丁酯、碳酸二甲酯、丙酮、环己酮、乙二醇单丁醚、环氧丙烷、甲基丙烯酸、异丙醇、异丁醇、丙二醇、二乙二醇、三丙二醇、丙二醇甲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甲醚乙酸酯、乙二醇丁醚、乙二醇丁醚乙酸耀、邻二甲苯、间二甲苯、醋酸异丙酯、醋酸异戊酯、顺丁烯二酸、柴油/汽油和烷类的混合生物燃料（(C0-C26）[值链和带和支链且闪点超过60℃(体积浓度>25%但<99%)]、柴油/汽油和烷类的混合生物燃料(C10-C26）[直链和带和支链且闪点不超过 60℃（体积浓度>25%但<99%）]、柴油/汽油和 FMME 的混合生物燃料[(体积浓度>25%但<99%)]、柴油/汽油和植物油的混合生物燃料[(体积和浓度>25%但<99%)]、汽油和乙醇的混合生物燃料[（体积浓度>25%但<99%]、脂肪酸申酯、渣油、沥青、3 号喷气燃料油、乙酸（又名：醋酸、冰醋酸）、笨、蜡尾油、混合二甲苯、芳烃油、环氧氯丙烷、苯乙烯、燃料油（闪点>120℃)、粗白油、有机热载体（导热油）、油浆、分子筛脱蜡原料油、3 号喷气燃料、工业白油、船用燃料油、氢氧化钠、其它轻油、丙烯腈。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4
	5000T*3

50000T*1
	LPG(液化石油气)、丙烷、丙烯、丁烷、汽油、柴油、石脑油、煤油、3#喷气燃料、轻质燃料油、抽余油、凝析油、轻质循环油、芳烃油、天然汽油、窄馏分油、生物柴油、基础油、蜡油、重整油、船用燃料油、润滑油、粗白油、常一线油、溶剂油、石脑油、柴油汽油和烷类（C10-C26），直链和带支链且闪点超过60C（体积浓度>25%且<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烷类（C10-C26），直链和带支链且闪点不超过60C（体积浓度>25%但<99%）的混合生物燃料、柴油/汽油和FAME（体积浓度>25%且<99%）的混合生物燃料。

	珠海市宏达港务有限公司
	2
	70000T*1

100000T*1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 2012）中第3类（不包括包装Ⅰ类及液体退敏爆炸品）、第4.1类（不包括包装Ⅰ类、自反应物质及固体退敏爆炸品）、第5.1类（不包括包装Ⅰ类及硝酸铵类〉、第6.1类（不包括剧毒品）、第8类和第9类。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1
	50000T*1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12)中第3类(不包括:包装I类及液体退敏爆炸品)、第41类(不包括:包装I类、自反应物质及固体退敏爆炸品)、第5.1类(不包括:包装I类以及硝酸铵类)第6.1类(不包括:剧毒品)、第8类和第9类。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南门油库分公司
	1
	2000T*1
	汽油、柴油。

	珠海市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
	1
	3000T*1
	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石脑油、溶剂油、抽余油、稳定凝析油、基础油、润滑油、苯（精苯、粗苯）、甲苯、二甲苯类、1,2,3-三甲基苯、重芳烃（三甲苯混合物）、混合烃（C7~C8烷烃混合物）、甲醇、乙醇、正丁醇、异丁醇、丙酮、丁酮、甲基叔丁基醚。

	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
	4
	500T*1

1000T*2

5000T*1
	燃料油、沥青、柴油。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
	1000T*1
	LPG、丙烷、丁烷、稳定轻烃、稳定凝析油。


附件5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人员组成表
	指挥人员
	组成
	主要职责
	备注

	应急总指挥
	Ⅰ级响应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主任
	负责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的总体指挥，根据需要启动若干应急行动组，指定各组负责人，下达应急指令。
	上级部门认为必要时，由上级部门指定人员担任应急总指挥。

	
	Ⅱ级响应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常务副主任
	
	

	
	Ⅲ级响应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
	
	

	
	Ⅳ级响应
	事故发生地属地政府指定人员或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必要时）
	
	

	应急副总指挥
	由应急总指挥根据需要确定，可增加参加应急行动的主要单位负责人担任
	协助应急总指挥开展工作。
	

	现场总指挥
	由应急总指挥指定
	负责现场应急行动的总体指挥，指定下一层次的指挥、负责人，及时向总指挥和中心值班室报告现场的相关信息和工作进展，执行指令，提出应急处置建议，确保通信畅通。
	





